
2017 年 6 月 14 日(星期三) 
立法会会议席上 

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资深大律师致辞全文 
 

恢复二读辩论  

《2016年仲裁及调解法例(第三者资助)(修订)条例草案》 
 

主席：  

 

 首先，我要感谢《 2016 年仲裁及调解法例

(第三者资助 )(修订 )条例草案》（《条例草案》）法

案委员会主席郭荣铿议员及其他委员的努力，令

审议工作顺利完成。我亦要感谢法律、仲裁、调

解及相关专业界别的持份者 1提供宝贵意见和支

持。  

 

2. 正如我在今年 1 月向本会提交《条例草案》

时指出，《条例草案》的主要目的，是修订香港法

例第 609 章《仲裁条例》和第 620 章《调解条例》，

以澄清香港法律准许第三者资助仲裁、调解及相

关法律程序。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  包括香港大律師公會、香港律師會、香港仲裁司學會、英國特許仲裁員學會(東亞分會) 、香港國

際仲裁中心、中國國際經濟貿易仲裁委員會香港仲裁中心、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香港仲裁中心及香

港建造商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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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建议的修订是根据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 (法

改会 )在 2016 年 10 月发表的《第三方资助仲裁》

报告书内的建议，以及咨询调解督导委员会后得

出的结果制订。《条例草案》将藉香港法例反映争

议解决业界的最新发展，以及进一步提升香港作

为亚太区主要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地

位。  

 

委员会审议阶段修正案  

 

4. 稍后我会动议两项委员会审议阶段修正案

(修正案 )。这些修正案全部获法案委员会同意，

其内容可简要介绍如下。  

 

《条例草案》第 3 条的修正案  

 

5. 根据《条例草案》第 3 条所建议的《仲裁

条例》第 98G(2)条，“第三者资助仲裁 ”不包括 “由

在香港或其他地方从事法律执业或提供法律服务

的人，直接或间接提供仲裁资助 ”。有法案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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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员要求删去建议的第 98G(2) 条，从而准许第三

者资助仲裁的修订也涵盖所有有资格执业的律师

和其他提供法律服务的人。政府已审慎考虑这项

要求和各委员的意见。我们认为任何改动均需取

得适当平衡，确保能充分顾及就可能出现潜在利

益冲突情况的合理关注。若有关律师代表同一仲

裁或调解程序的任何一方行事，则应有保障措施

确保该律师不得就该相关程序提供资助。因此，

我们现提出修正案，订明：  

 

 (a) 删去建议的第 98G(2)条；以及  

 

 (b) 加入新订第 98NA 条，使建议的《仲裁条例》

第 10A 部新订的第三者资助制度不适用于

在该仲裁中代表某一方行事的律师。  

 

6. 提出上述建议时，我们完全同意法改会的

意见，认为为了公众利益，律师应专注于为当事

人提供专业服务，并且不应因为从事第三者资助

业务而陷于利益冲突的处境。凭借新订第 98N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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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，律师如让自己陷于该种利益冲突的情况，将

不会受建议的《仲裁条例》第 10A 部所保护。  

 

《条例草案》第 4 条的修正案  

 

7. 《条例草案》第 4 条建议在《调解条例》

加入新订第 7A 条，其中包括对《仲裁条例》新

订第 98S 条作出修改，将其引伸至适用于《调解

条例》所适用的调解。根据这原有建议，尽管《调

解条例》第 8(1)条订明保密规定，该条所提述的

调解通讯可由调解一方为了获取或寻求某人提供

的第三者资助调解，而向该人披露。  

 

8. 我们现就新订第 7A 条提出修正案。就《调

解条例》而言，原建议的第 98S 条会代以新订第

98S 条。修正案的作用如下：  

 

 (a) 有意调解争议或正在调解争议的人，可为

指明目的而披露调解通讯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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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b) 披露之目的必须是为了获取或寻求第三者

资助调解或取得与此相关的专业意见；  

 

 (c) 在获得有关法院或审裁处的许可下，受资

助方和出资第三者可在香港或香港以外地

方进行的法律程序中披露调解通讯，以保

障、体现或强制执行就有关第三者资助调

解而具有的权利或利益；以及  

 

 (d) 上述有关披露的规定，适用于获提供调解

通讯的专业顾问。  

 

结语  

 

9. 律政司一直致力巩固香港作为亚太区国际法

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地位。我们会在适当时

候考虑完善《仲裁条例》及《调解条例》的条文，

以确保法例能迅速及恰当地反映争议解决业界的

最新发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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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正如我向本会提交《条例草案》时提及，

第三者资助仲裁及其他争议解决程序在多个司法

管辖区日益普遍，当中包括澳洲、英格蘭及威尔

斯、欧洲多个国家及美国。我们相信，在《条例

草案》及修正案获得通过后，香港的争议解决制

度可在世界主要的争议解决及金融中心之间稳占

领先的地位。  

 

11. 主席，我谨此陈辞，恳请各位议员支持通

过二读《条例草案》，以及我稍后在委员会审议阶段

动议的修正案。  

 

多谢主席。  
 


